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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可能会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唐凯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信建投等质权人通知，持有公司

股份32,811,908股（占总股本1.22%）的股东唐凯先生未能履行股票质押协议约定的义务，中信建投等

质权人可能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唐凯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本次被动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或其他合法的方式于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如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唐凯先生被动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5月21日，唐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2,811,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2%，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累计质押股份数为32,731,90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76%。

二、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被动减持原因：由于唐凯先生未能履行股票质押协议约定的义务，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均被质权人

质押、冻结。中信建投等质权人有权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对唐

凯先生的股份进行平仓处置。尽管公司已通知唐凯先生尽量协商解决，但不排除各质权人对唐凯先生持

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强制平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唐凯先生质押的股

份质押时间均在2023年8月27日前，所以因违约处置导致的本次被动减持不违反《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

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

2、被动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取得的股份。

3、被动减持方式、数量及比例：由质权人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方式进行

减持。 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如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

股份。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被动减持期间：本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即2024年6月14日至2024年9月13日

（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被动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规则要求。

截至本公告日，唐凯先生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股份被动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

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的原因为，唐凯先生未能履行股票质押协议约定的义务，不排除中信建投等质权人

对其持有的部分股票进行违约处置导致被动减持，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2、唐凯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直

接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被动减持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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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5月22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并于2024年5月22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

决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秦湘为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鉴于朱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财务总监职务。 董事会聘任秦湘女士为公司

首席执行官（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并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其首席执行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代行财务总监职务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备查文件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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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朱松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朱松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目

前，朱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朱松先生已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知

会股东的事宜。

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秦湘为首席执行官

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秦湘女士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并代行财务总监职责，其首席执行官任期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代行财务总监职务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公司董事会对朱松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秦湘女士简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秦湘女士简历

秦湘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6月出生，中南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 1998年7

月至2004年3月，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系统开发工程师；2004年3月至2013年7月，历

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中心存管部副经理、总监助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19

年4月，历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2019年2月至2019年10月，任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12月至2024年3月， 任中国地利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2020年6月至2024年3月任中国地利集团执行董事。 2024年4月起，担任华林证券执委会委员。

截至目前，秦湘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6）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的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该办法第七条所列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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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946,518,080股，其中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27,381,678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故此次参与分配的股份为919,136,

402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进行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实际现

金分红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183,827,280.40元=919,136,402股×0.2元/股；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即0.1942142元/股=183,827,280.40

元÷946,518,080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1942142元/股。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现将公司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

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若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

红比例固定不变” 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46,518,080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27,

381,678股）后的919,136,4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81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584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 08*****129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 08*****893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08*****547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

咨询联系人：徐敏、袁静

咨询电话：0551-62634360

传真电话：0551-62655720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有关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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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1,764,9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8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维成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雷雨先生、崔巍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职工监事张凤茹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1,940 99.8858 333,000 0.1142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99,240 99.8746 365,700 0.125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99,240 99.8746 365,700 0.1254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99,240 99.8746 365,700 0.1254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566,240 99.5891 1,198,700 0.410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566,240 99.5891 1,198,700 0.410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1,940 99.8858 333,000 0.114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1,940 99.8858 333,000 0.114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1,940 99.8858 333,000 0.114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1,940 99.8858 333,000 0.114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1,940 99.8858 333,000 0.114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核定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566,240 99.5891 1,198,700 0.4109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62,000 99.6682 365,700 0.3318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15.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031,900 99.8223 195,800 0.1777 0 0.0000

15.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5.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031,900 99.8223 195,800 0.1777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2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2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2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一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62,000 99.6682 365,700 0.3318 0 0.0000

2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2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94,700 99.6978 333,000 0.302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9,000 2.3621 1,198,700 97.6379 0 0.0000

12

关于核定公司2024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

29,000 2.3621 1,198,700 97.6379 0 0.0000

13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反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862,000 70.2125 365,700 29.7875 0 0.0000

14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逐项表决）

15.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

及定价原则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5 发行数量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6 限售期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08 上市地点 1,031,900 84.0514 195,800 15.9486 0 0.0000

15.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

安排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5.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1,031,900 84.0514 195,800 15.9486 0 0.0000

1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7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8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19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2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21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22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23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4年一2026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862,000 70.2125 365,700 29.7875 0 0.0000

2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

收购要约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2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894,700 72.8761 333,000 27.123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7一10、12一2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中议案15为逐项表决的议案，每个子议案均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

决议议案，已获得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13一25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振雄、刘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0800� � � � � � � �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5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 本

次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82/10=(23,8400,000-6,064,900)*1.

82/10=42,284,988.20元。 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现金

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42,284,988.20/238,400,000*10=1.773699元。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派发的现

金股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773699。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技” 或“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获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238,400,000股扣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6,064,900股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82元（含税）。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后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或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将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2、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6,

064,900股后的232,335,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820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3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6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2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9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7月1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2*****815 张广胜

2 02*****410 左颂明

3 08*****447 国科瑞华创业投资企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后，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作出相应调整。

2、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

本次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82/10=(23,8400,000-6,064,900)

*1.82/10=42,284,988.20元。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现

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42,284,988.20/238,400,000*10=1.773699

元。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派发的

现金股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773699。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668号

咨询联系人：侯亮、廖芸

咨询电话：0731-89910909

传真电话：0731-88801768

八、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安排的文件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4-038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5月2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CN02楼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曦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490,197,6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49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52,469,6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7615％。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股份37,728,0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311％。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4人，代表股份54,323,903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9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6,595,841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761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 代表股份37,728,0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31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娟律师和赵婉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862,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76％；反对1,237,6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25％；弃权9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88,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418％；

反对1,237,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82％；弃权9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849,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50％；反对1,240,3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30％；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75,7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184％；

反对1,240,3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32％；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4％。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849,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50％；反对1,260,6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2％；弃权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75,7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184％；

反对1,260,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06％；弃权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76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76％；反对1,356,02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66％；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90,3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612％；

反对1,356,0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62％；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7％。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664,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2％；反对1,476,22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11％；弃权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790,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76％；

反对1,476,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74％；弃权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9％。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764,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76％；反对1,345,82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5％；弃权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90,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615％；

反对1,345,8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74％；弃权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766,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80％；反对1,344,0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2％；弃权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92,3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648％；

反对1,344,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41％；弃权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520,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8％；反对1,675,32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1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646,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24％；

反对1,675,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84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51,786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7.2901％；反对1,388,417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2.5558％；弃权8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51,7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901％；

反对1,388,4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58％；弃权8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1％。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87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3％；反对2,242,76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75％；弃权79,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01,6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252％；

反对2,242,7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85％；弃权79,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4％。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92,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106％；反对16,476,4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612％；弃权628,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219,1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134％；

反对16,476,4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300％；弃权628,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66％。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919,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92％；反对1,092,5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9％；弃权18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045,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69％；

反对1,092,5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11％；弃权18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2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8,230,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88％；反对1,324,6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2％；弃权642,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357,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795％；

反对1,324,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384％；弃权642,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21％。

该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9,0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81％；反对1,088,0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0％；弃权9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138,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71％；

反对1,088,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28％；弃权9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898,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751％；反对16,194,8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037％；弃权1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8,025,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970％；

反对16,194,8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116％；弃权1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4％。

该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927,0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808％；反对16,162,8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972％；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8,053,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0489％；

反对16,162,8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7527％；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4％。

该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898,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751％；反对16,191,0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030％；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8,025,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970％；

反对16,191,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046％；弃权1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刘娟律师和赵婉宇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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